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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承诺履行完毕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

任。 

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国海防”或“公司”）近日收到上海中原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中原电子”）通知，该公司已办理完成并取得《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

书》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股东承诺的相关情况 

公司 2019 年重大资产重组前，中原电子承接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

司第七二六研究所（已于 2022 年 7 月更名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

二六研究所，以下简称“七二六所”）的军品业务。2019 年 1 月中国船舶

重工集团有限公司、七二六所就中原电子取得上述军品业务经营资质以及

取得上述经营资质前的业务开展安排事宜分别出具了《关于本次重组涉及

的资质办理及过渡期间业务开展的安排的说明与承诺函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1、中原电子预计将于本承诺出具之日起三年内办理取得开展军品业

务所需的资质。若因无法按时取得上述资质由此导致中原电子或中国海防

遭受损失的，本公司/本所将承担赔偿责任。 

2、中原电子在过渡期间能够通过与七二六所合作开展业务方式进行



正常生产经营。 

3、本公司/本所不从上述业务合同转移安排中向中原电子及中国海防

收取任何费用，本公司/本所在收到任何实际属于中原电子的款项后，也将

立即、全额支付给该等公司。 

4、若上述过渡期间的业务开展方式被行业主管部门发文禁止，由此

导致中原电子或中国海防遭受损失的，本公司/本所将承担赔偿责任。 

5、在中原电子取得军工经营资质后，将由该等公司直接与客户签订

业务合同并开展相关军品业务。 

6、中原电子在过渡期间若不能享有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，而被主管

税务机关要求补缴增值税款及附加税金，或中原电子因此受到罚款或遭受

其他损失的，本公司/本所将以现金方式承担补缴及补偿责任。若因本公司

或相关研究所违反本承诺函项下承诺内容而导致中国海防受到损失，本公

司/本所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 

二、 承诺延期履行情况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，中原电子已取得《保密资格单位证书》《武

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》。在办理《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》过程中进

度不及预期，中原电子无法在原承诺承诺的时间内办理取得《装备承制单

位注册证书》。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原承诺完成时间延期至 2024

年 6 月 30 日，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 日、2023 年 6 月 8 日分

别披露的《临 2022-002 中国海防关于部分股东承诺延期履行的公告》《临

2023-026 中国海防关于股东承诺延期履行的公告》。 

 

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中原电子已经办理取得《保密资格单位证书》《武

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》《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》，上述股东承诺事

项已经履行完毕。 

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4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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